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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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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思辰






                    居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0樓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8476號、111年度偵字第185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思辰犯傷害致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
扣案棍棒2支（長短各1支）均沒收。
    事  實
周思辰與蔡坤利自民國111年2月中旬某時起，同住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3樓302號租屋處，周思辰因與蔡坤利間除存有租金糾紛外，亦不滿蔡坤利之衛生習慣，使其主觀上雖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可預見在持堅硬棍棒或徒手毆打人之背部、四肢及腹部，其力道、次數、身體部位累加傷害之結果，恐造成他人死亡之可能性，竟仍基於傷害之犯意，先於111年3月28日晚間7時許至8時許間起，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大腿、雙腳膝蓋處，又以腳踢踹蔡坤利腹部，使蔡坤利向後仰倒而頭部撞擊牆壁；再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30分許起，接續上開傷害之犯意，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致使蔡坤利受有頭皮瘀紅大片皮下腫塊14乘10公分、額頂區14乘10公分皮下出血、胸骨左、右胸前皮下6乘5公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右4-5肋間出血、左胸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背部40乘35公分皮下瘀青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肌肉層出血（左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55乘30-4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公分挫傷；左前臂與右上臂分別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及皮下組織間出血）等傷害，而蔡坤利嗣因前開慢性多處挫傷於軀幹之背部、前胸及四肢嚴重挫傷，造成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
    理  由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周思辰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並辯稱：我只有作勢毆打被害人蔡坤利，但並沒有真的打到他，被害人是自己先前有發生車禍，而且被害人當天在廁所自己摔倒等語。經查：
  ⒈被告與被害人自111年2月中旬某時起，同住於位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3樓302號房租屋處，於111年4月4日晚間10時許，被告發現被害人躺於上址地板，經通報警消到場發現被害人已無生命跡象，復經解剖被害人因受有頭皮瘀紅大片皮下腫塊14乘10公分、額頂區14乘10公分皮下出血、胸骨左、右胸前皮下6乘5公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右4-5肋間出血、左胸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背部40乘35公分皮下瘀青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肌肉層出血（左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55乘30-4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公分挫傷；左前臂與右上臂分別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及皮下組織間出血）等傷害，致被害人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所自承，並有刑案現場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見相卷第59-71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見相卷第167頁）、檢驗報告書（見相卷第171-181頁）、解剖照片（見相卷第185-214頁）、現場勘察報告（見相卷第219-228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見相卷第287-297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18476號卷第37-40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4日中壢分局轄內蔡坤利死亡案現場初步勘察報告（見偵18587號卷第77-82頁）、被告周思辰持有手機拍攝現場、刪除被害人蔡坤利傷勢之照片及對話紀錄照片（見偵18587號卷第107-135頁）、被害人死亡案時序表（見偵18587號卷第137-157頁）及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見本院卷第138-174頁）等附卷可按，此部分之事實可堪認定。
  ⒉被告有於111年3月28日及同年4月3日分別持棍棒及徒手毆打被害人：
　 ⑴被告於111年4月5日於警詢時供述：我在111年3月28日晚間7時至8時左右，我跟蔡坤利有房租糾紛，所以我第1次打他，我用球棒打他的背部及兩腳膝蓋，背部部分應該有6、7下左右，膝蓋、雙腳各3下左右，也有用腳踹被害人腹部正中央1次，導致被害人身體後抑而頭部後腦有撞擊牆壁的情況等語（見偵18587號卷第13-15頁）。
　 ⑵被告於111年4月5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供述：我在3月28日問他有無存到房租的錢，我有踹他一腳，用棍棒打他背部5、6下、膝蓋、大腿大各3下。4月3日我也有打他，我這次打他比較大力的是5、6下等語（見偵18587號卷第19頁）
　 ⑶被告於112年2月14日本院訊問時供述：「（問：111年3月28日晚間7時許至8時許間起，有無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大腿、雙腳膝蓋處，又以腳踢踹蔡坤利腹部，使蔡坤利向後仰倒而頭部撞擊牆壁？）答：我在租屋處有拿棍棒打他。」、「（問：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30分許起，你有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嗎？）答：有，但是我是用拳頭打他膝蓋，我也有用棍棒敲蔡坤利右小腿跟膝蓋之間。」等語（見本院卷第37-39頁）
　 ⑷綜合上開被告之供述，被告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一致供述，被告與被害人間存有租金糾紛，分別於111年3月28日及同年4月3日有以徒手及棍棒毆打被害人背部、腹部及下肢等處。而觀之其供述內容，被告對於毆打被害人之方式及部位，均細詳描述，且其歷次供述內容並無明顯相歧異之處，則被告若非有上開毆打被害人之舉，應無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為大致相同之供述。再觀之解剖報告書所載被害人所受之傷為胸骨左、右胸前皮下6乘5公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右4-5肋間出血、左胸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背部40乘35公分皮下瘀青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肌肉層出血（左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55乘30-4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公分挫傷；左前臂與右上臂分別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及皮下組織間出血）等傷害（見相卷第291頁），互核被告所供述其以棍棒及徒手下手實施傷害被害人之背部、腹部、四肢之傷勢大致相符，因此被告先前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供述情節，顯較為可採，足可堪認被告確有以棍棒及徒手毆打被害人。是被告於審理時翻異前詞，否認有毆打被害人乙節，並無足採。
　 ⒊被告毆打被害人背部及下肢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確有相當因果關係：
   ⑴依本件法醫師之解剖鑑定報告書，死者生前遭到毆打，造成全身肢體多處挫傷，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死者主要致命傷為慢性多處挫傷於軀幹之背部、前胸及四肢嚴重挫傷，造成橫紋肌溶解症，最後因為代謝性衰竭死亡等情，與前述被告所供述之以棍棒及徒手毆打部位互核以觀，應可認被害人遭被告猛力毆打之傷勢對於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在。
   ⑵被告雖辯稱被害人先有發生車禍，是其死亡與車禍有關等語，然車禍所造成橫紋肌溶解症，常見為大片及嚴重的肢體外傷，如車輛輾壓傷，較少見為火燒車導致火傷體面積超過30%、長時間無法復原之併發症，而本件應非車禍所致橫紋肌溶解症致命之結果等情，業據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4月25日法醫理字第11300020740號函復在卷（見本院卷第204頁、第205頁），則被害人縱曾發生車禍，但亦不因此造成被害人橫紋肌溶解症，是本件應可排除被害人係因為車禍所致。從而，辯護人據此辯稱被害人死亡與其傷害行為無關，顯與前述事證不符，要無可採。
   ⑶被告又再辯稱被害人當天早上在廁所跌倒撞擊頭部云云，然依據解剖報告，被害人頭部頂枕區頭皮分別有大片皮下腫塊，但無顱內致命傷（見相卷第294頁及第296頁），因此被害人當日縱有在廁所摔倒而撞擊頭部，然因被害人頭部傷勢並非致命傷，自應可排除被害人係因為在廁所摔傷而致被害人之死亡，因此被告上開所辯亦無可採。
  ⒋準此，辯護人前述主張應不可採，被告前揭毆打被害人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堪認定。
  ㈡被告主觀上具有傷害犯意，客觀上能預見死亡結果之發生：
  ⒈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刑法第278條第2項重傷致人於死罪，亦相同），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即依一般人之知識經驗可得預見其發生死亡之結果為已足，並不以主觀上經人明告被害人之身體狀況為限（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40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案被告因被害人無法籌足房屋租金及生活習慣之差異始開始毆打被害人，迭據被告所自承，已如前述，足認被告毆打被害人之起因為租金糾紛及生活習慣，而被告僅因租金糾紛及生活習慣而毆打被害人，衡情應無致被害人死地之犯意與動機，是依現存客觀情狀判斷，被告主觀上當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被害人發生死亡之結果應非出於被告之本意。然依一般人的知識、經驗法則加以觀察，考量背部、腹部及四肢等處，倘因受外力重擊，極易造成挫傷因而造成身體或健康受有重大傷害且不能治療或難以治療、死亡結果之可能，此乃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所易於體察知悉之事。則被告持棍棒及徒手對被害人猛力攻擊施暴，自然極易因外傷而陷入致命之危險，是就客觀外在情況檢視，被告應得預見其本身所施加暴行行為之作用力，非無導致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之虞，此在一般情狀下會產生相同之結果，為具一般智識之常人所可得知。是被告本身縱未具體預見因果過程全部細節，或對橫絞肌溶解症並不具有專門性之知識，惟因在外部上、抽象上，被告應得以把握結果之發生及現實所發生因果經過之核心部分，且猛力持棍棒或徒手重擊被告害人背部、腹部及四肢有可能會發生死亡之危險，亦難認係一相當異常之事態，本件又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無認識該危險之特別情事存在，客觀上自尚難認被告對於被害人之死亡結果，無預見之可能性。是被告既係智識思慮俱屬正常之成年人，依其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與智識，對此應有認識，斷無諉為不知之理。從而，被告主觀上雖無使被害人死亡之犯意，然其於客觀上已得以預見可能導致對方死亡之結果，且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預見之情事，竟主觀上疏未預見，而基於普通傷害之犯意，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即因前述傷勢，終致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休克死亡之結果。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為事後卸責之詞，不足為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傷害致死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被告多次歐打被害人背部、腹部及四肢之傷害行為，係於密接時間、相同地點，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屬接續犯而包括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其與被害人友情，僅因細故即持棍棒及徒手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上開傷害，被害人因而在傷勢累加下，終生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結果，而造成其生命法益不可回復之損害，並致被害人家屬與正值青壯之被害人永別之傷痛，則考量前述各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與傷害被害人之部位與情節，且迄今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及之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扣案棍棒2支（長短各1支）均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見相卷第77頁；本院卷第236頁)，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其餘扣案物無從證明與本案有關，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韋誠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東祐、林暐勛、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鄧弘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思辰







                    居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0樓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

8476號、111年度偵字第185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思辰犯傷害致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

扣案棍棒2支（長短各1支）均沒收。

    事  實

周思辰與蔡坤利自民國111年2月中旬某時起，同住在桃園市○○區

○○○路000巷0號3樓302號租屋處，周思辰因與蔡坤利間除存有租

金糾紛外，亦不滿蔡坤利之衛生習慣，使其主觀上雖無致人於死

之故意，然客觀上可預見在持堅硬棍棒或徒手毆打人之背部、四

肢及腹部，其力道、次數、身體部位累加傷害之結果，恐造成他

人死亡之可能性，竟仍基於傷害之犯意，先於111年3月28日晚間

7時許至8時許間起，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大腿、雙腳膝蓋處

，又以腳踢踹蔡坤利腹部，使蔡坤利向後仰倒而頭部撞擊牆壁；

再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30分許起，接續上開傷害之犯意，持棍

棒毆打蔡坤利背部，致使蔡坤利受有頭皮瘀紅大片皮下腫塊14乘

10公分、額頂區14乘10公分皮下出血、胸骨左、右胸前皮下6乘5

公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右4-5肋間出血、左胸

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背部40乘35公分皮下瘀青

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肌肉層出血（左下肢膝蓋區及以

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下肢膝蓋區及以

下有約55乘30-4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

公分挫傷；左前臂與右上臂分別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

及皮下組織間出血）等傷害，而蔡坤利嗣因前開慢性多處挫傷於

軀幹之背部、前胸及四肢嚴重挫傷，造成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

謝性衰竭死亡。

    理  由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周思辰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並辯稱：我只有作

    勢毆打被害人蔡坤利，但並沒有真的打到他，被害人是自己

    先前有發生車禍，而且被害人當天在廁所自己摔倒等語。經

    查：

  ⒈被告與被害人自111年2月中旬某時起，同住於位在桃園市○○

    區○○○路000巷0號3樓302號房租屋處，於111年4月4日晚間10

    時許，被告發現被害人躺於上址地板，經通報警消到場發現

    被害人已無生命跡象，復經解剖被害人因受有頭皮瘀紅大片

    皮下腫塊14乘10公分、額頂區14乘10公分皮下出血、胸骨左

    、右胸前皮下6乘5公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

    右4-5肋間出血、左胸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

    、背部40乘35公分皮下瘀青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

    肌肉層出血（左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

    出血、嚴重挫傷；右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55乘30-40公分

    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公分挫傷；左前臂

    與右上臂分別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及皮下組織間

    出血）等傷害，致被害人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

    亡等情，業據被告所自承，並有刑案現場及監視器翻拍照片

    （見相卷第59-71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見相卷第167頁）

    、檢驗報告書（見相卷第171-181頁）、解剖照片（見相卷

    第185-214頁）、現場勘察報告（見相卷第219-228頁）、法

    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見相卷第287-297

    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18476號卷第3

    7-40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4日中壢分局轄內蔡

    坤利死亡案現場初步勘察報告（見偵18587號卷第77-82頁）

    、被告周思辰持有手機拍攝現場、刪除被害人蔡坤利傷勢之

    照片及對話紀錄照片（見偵18587號卷第107-135頁）、被害

    人死亡案時序表（見偵18587號卷第137-157頁）及本院勘驗

    筆錄及附件（見本院卷第138-174頁）等附卷可按，此部分

    之事實可堪認定。

  ⒉被告有於111年3月28日及同年4月3日分別持棍棒及徒手毆打

    被害人：

　 ⑴被告於111年4月5日於警詢時供述：我在111年3月28日晚間7

     時至8時左右，我跟蔡坤利有房租糾紛，所以我第1次打他

     ，我用球棒打他的背部及兩腳膝蓋，背部部分應該有6、7

     下左右，膝蓋、雙腳各3下左右，也有用腳踹被害人腹部正

     中央1次，導致被害人身體後抑而頭部後腦有撞擊牆壁的情

     況等語（見偵18587號卷第13-15頁）。

　 ⑵被告於111年4月5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供述：我在3月28日問

     他有無存到房租的錢，我有踹他一腳，用棍棒打他背部5、

     6下、膝蓋、大腿大各3下。4月3日我也有打他，我這次打

     他比較大力的是5、6下等語（見偵18587號卷第19頁）

　 ⑶被告於112年2月14日本院訊問時供述：「（問：111年3月28

     日晚間7時許至8時許間起，有無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

     大腿、雙腳膝蓋處，又以腳踢踹蔡坤利腹部，使蔡坤利向

     後仰倒而頭部撞擊牆壁？）答：我在租屋處有拿棍棒打他

     。」、「（問：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30分許起，你有持

     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嗎？）答：有，但是我是用拳頭打他

     膝蓋，我也有用棍棒敲蔡坤利右小腿跟膝蓋之間。」等語

     （見本院卷第37-39頁）

　 ⑷綜合上開被告之供述，被告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

     時均一致供述，被告與被害人間存有租金糾紛，分別於111

     年3月28日及同年4月3日有以徒手及棍棒毆打被害人背部、

     腹部及下肢等處。而觀之其供述內容，被告對於毆打被害

     人之方式及部位，均細詳描述，且其歷次供述內容並無明

     顯相歧異之處，則被告若非有上開毆打被害人之舉，應無

     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為大致相同之供述。再觀之解剖

     報告書所載被害人所受之傷為胸骨左、右胸前皮下6乘5公

     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右4-5肋間出血、左

     胸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背部40乘35公分

     皮下瘀青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肌肉層出血（左

     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

     ；右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55乘30-4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

     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公分挫傷；左前臂與右上臂分別

     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及皮下組織間出血）等傷

     害（見相卷第291頁），互核被告所供述其以棍棒及徒手下

     手實施傷害被害人之背部、腹部、四肢之傷勢大致相符，

     因此被告先前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供述情節，顯較

     為可採，足可堪認被告確有以棍棒及徒手毆打被害人。是

     被告於審理時翻異前詞，否認有毆打被害人乙節，並無足

     採。

　 ⒊被告毆打被害人背部及下肢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

     間，確有相當因果關係：

   ⑴依本件法醫師之解剖鑑定報告書，死者生前遭到毆打，造成

     全身肢體多處挫傷，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

     。死者主要致命傷為慢性多處挫傷於軀幹之背部、前胸及

     四肢嚴重挫傷，造成橫紋肌溶解症，最後因為代謝性衰竭

     死亡等情，與前述被告所供述之以棍棒及徒手毆打部位互

     核以觀，應可認被害人遭被告猛力毆打之傷勢對於被害人

     死亡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在。

   ⑵被告雖辯稱被害人先有發生車禍，是其死亡與車禍有關等語

     ，然車禍所造成橫紋肌溶解症，常見為大片及嚴重的肢體

     外傷，如車輛輾壓傷，較少見為火燒車導致火傷體面積超

     過30%、長時間無法復原之併發症，而本件應非車禍所致橫

     紋肌溶解症致命之結果等情，業據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

     4月25日法醫理字第11300020740號函復在卷（見本院卷第2

     04頁、第205頁），則被害人縱曾發生車禍，但亦不因此造

     成被害人橫紋肌溶解症，是本件應可排除被害人係因為車

     禍所致。從而，辯護人據此辯稱被害人死亡與其傷害行為

     無關，顯與前述事證不符，要無可採。

   ⑶被告又再辯稱被害人當天早上在廁所跌倒撞擊頭部云云，然

     依據解剖報告，被害人頭部頂枕區頭皮分別有大片皮下腫

     塊，但無顱內致命傷（見相卷第294頁及第296頁），因此

     被害人當日縱有在廁所摔倒而撞擊頭部，然因被害人頭部

     傷勢並非致命傷，自應可排除被害人係因為在廁所摔傷而

     致被害人之死亡，因此被告上開所辯亦無可採。

  ⒋準此，辯護人前述主張應不可採，被告前揭毆打被害人之傷

    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堪認定

    。

  ㈡被告主觀上具有傷害犯意，客觀上能預見死亡結果之發生：

  ⒈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

    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刑法第278條

    第2項重傷致人於死罪，亦相同），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

    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

    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

    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

    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

    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

    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

    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

    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

    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

    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

    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

    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

    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

    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

    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

    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

    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

    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

    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

    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

    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

    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

    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能預見乃指

    客觀情形而言，即依一般人之知識經驗可得預見其發生死亡

    之結果為已足，並不以主觀上經人明告被害人之身體狀況為

    限（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40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案被告因被害人無法籌足房屋租金及生活習慣之差

    異始開始毆打被害人，迭據被告所自承，已如前述，足認被

    告毆打被害人之起因為租金糾紛及生活習慣，而被告僅因租

    金糾紛及生活習慣而毆打被害人，衡情應無致被害人死地之

    犯意與動機，是依現存客觀情狀判斷，被告主觀上當僅有普

    通傷害之犯意，被害人發生死亡之結果應非出於被告之本意

    。然依一般人的知識、經驗法則加以觀察，考量背部、腹部

    及四肢等處，倘因受外力重擊，極易造成挫傷因而造成身體

    或健康受有重大傷害且不能治療或難以治療、死亡結果之可

    能，此乃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所易於體察知悉之事。則被

    告持棍棒及徒手對被害人猛力攻擊施暴，自然極易因外傷而

    陷入致命之危險，是就客觀外在情況檢視，被告應得預見其

    本身所施加暴行行為之作用力，非無導致被害人發生死亡結

    果之虞，此在一般情狀下會產生相同之結果，為具一般智識

    之常人所可得知。是被告本身縱未具體預見因果過程全部細

    節，或對橫絞肌溶解症並不具有專門性之知識，惟因在外部

    上、抽象上，被告應得以把握結果之發生及現實所發生因果

    經過之核心部分，且猛力持棍棒或徒手重擊被告害人背部、

    腹部及四肢有可能會發生死亡之危險，亦難認係一相當異常

    之事態，本件又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無認識該危險之特別情

    事存在，客觀上自尚難認被告對於被害人之死亡結果，無預

    見之可能性。是被告既係智識思慮俱屬正常之成年人，依其

    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與智識，對此應有認識，斷無諉為不知

    之理。從而，被告主觀上雖無使被害人死亡之犯意，然其於

    客觀上已得以預見可能導致對方死亡之結果，且依當時情形

    亦無不能預見之情事，竟主觀上疏未預見，而基於普通傷害

    之犯意，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即因前述傷勢，終致橫紋肌溶

    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休克死亡之結果。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為事後卸責之詞，不足為採，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傷害致死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被

    告多次歐打被害人背部、腹部及四肢之傷害行為，係於密接

    時間、相同地點，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

    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屬接續犯而包括論以

    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其與被害人友情，

    僅因細故即持棍棒及徒手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上開傷

    害，被害人因而在傷勢累加下，終生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

    謝性衰竭死亡結果，而造成其生命法益不可回復之損害，並

    致被害人家屬與正值青壯之被害人永別之傷痛，則考量前述

    各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與傷害被害人之部位與

    情節，且迄今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被告犯後否認犯

    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及之生活經濟

    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扣案棍棒2支（長短各1支）均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

    為被告所有(見相卷第77頁；本院卷第236頁)，自應依刑法

    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其餘扣案物無從證明與本

    案有關，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韋誠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東祐、林暐勛、張羽

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鄧弘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思辰







                    居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0樓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8476號、111年度偵字第185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思辰犯傷害致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

扣案棍棒2支（長短各1支）均沒收。

    事  實

周思辰與蔡坤利自民國111年2月中旬某時起，同住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3樓302號租屋處，周思辰因與蔡坤利間除存有租金糾紛外，亦不滿蔡坤利之衛生習慣，使其主觀上雖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可預見在持堅硬棍棒或徒手毆打人之背部、四肢及腹部，其力道、次數、身體部位累加傷害之結果，恐造成他人死亡之可能性，竟仍基於傷害之犯意，先於111年3月28日晚間7時許至8時許間起，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大腿、雙腳膝蓋處，又以腳踢踹蔡坤利腹部，使蔡坤利向後仰倒而頭部撞擊牆壁；再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30分許起，接續上開傷害之犯意，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致使蔡坤利受有頭皮瘀紅大片皮下腫塊14乘10公分、額頂區14乘10公分皮下出血、胸骨左、右胸前皮下6乘5公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右4-5肋間出血、左胸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背部40乘35公分皮下瘀青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肌肉層出血（左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55乘30-4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公分挫傷；左前臂與右上臂分別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及皮下組織間出血）等傷害，而蔡坤利嗣因前開慢性多處挫傷於軀幹之背部、前胸及四肢嚴重挫傷，造成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

    理  由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周思辰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並辯稱：我只有作勢毆打被害人蔡坤利，但並沒有真的打到他，被害人是自己先前有發生車禍，而且被害人當天在廁所自己摔倒等語。經查：

  ⒈被告與被害人自111年2月中旬某時起，同住於位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3樓302號房租屋處，於111年4月4日晚間10時許，被告發現被害人躺於上址地板，經通報警消到場發現被害人已無生命跡象，復經解剖被害人因受有頭皮瘀紅大片皮下腫塊14乘10公分、額頂區14乘10公分皮下出血、胸骨左、右胸前皮下6乘5公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右4-5肋間出血、左胸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背部40乘35公分皮下瘀青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肌肉層出血（左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55乘30-4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公分挫傷；左前臂與右上臂分別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及皮下組織間出血）等傷害，致被害人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所自承，並有刑案現場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見相卷第59-71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見相卷第167頁）、檢驗報告書（見相卷第171-181頁）、解剖照片（見相卷第185-214頁）、現場勘察報告（見相卷第219-228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見相卷第287-297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18476號卷第37-40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4日中壢分局轄內蔡坤利死亡案現場初步勘察報告（見偵18587號卷第77-82頁）、被告周思辰持有手機拍攝現場、刪除被害人蔡坤利傷勢之照片及對話紀錄照片（見偵18587號卷第107-135頁）、被害人死亡案時序表（見偵18587號卷第137-157頁）及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見本院卷第138-174頁）等附卷可按，此部分之事實可堪認定。

  ⒉被告有於111年3月28日及同年4月3日分別持棍棒及徒手毆打被害人：

　 ⑴被告於111年4月5日於警詢時供述：我在111年3月28日晚間7時至8時左右，我跟蔡坤利有房租糾紛，所以我第1次打他，我用球棒打他的背部及兩腳膝蓋，背部部分應該有6、7下左右，膝蓋、雙腳各3下左右，也有用腳踹被害人腹部正中央1次，導致被害人身體後抑而頭部後腦有撞擊牆壁的情況等語（見偵18587號卷第13-15頁）。

　 ⑵被告於111年4月5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供述：我在3月28日問他有無存到房租的錢，我有踹他一腳，用棍棒打他背部5、6下、膝蓋、大腿大各3下。4月3日我也有打他，我這次打他比較大力的是5、6下等語（見偵18587號卷第19頁）

　 ⑶被告於112年2月14日本院訊問時供述：「（問：111年3月28日晚間7時許至8時許間起，有無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大腿、雙腳膝蓋處，又以腳踢踹蔡坤利腹部，使蔡坤利向後仰倒而頭部撞擊牆壁？）答：我在租屋處有拿棍棒打他。」、「（問：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30分許起，你有持棍棒毆打蔡坤利背部嗎？）答：有，但是我是用拳頭打他膝蓋，我也有用棍棒敲蔡坤利右小腿跟膝蓋之間。」等語（見本院卷第37-39頁）

　 ⑷綜合上開被告之供述，被告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一致供述，被告與被害人間存有租金糾紛，分別於111年3月28日及同年4月3日有以徒手及棍棒毆打被害人背部、腹部及下肢等處。而觀之其供述內容，被告對於毆打被害人之方式及部位，均細詳描述，且其歷次供述內容並無明顯相歧異之處，則被告若非有上開毆打被害人之舉，應無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為大致相同之供述。再觀之解剖報告書所載被害人所受之傷為胸骨左、右胸前皮下6乘5公分、10乘9公分皮下出血、左肋骨6-8、右4-5肋間出血、左胸鎖骨下區18乘12公分肌肉間瘀青出血、背部40乘35公分皮下瘀青及淺皮下出血、四肢嚴重皮下及肌肉層出血（左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60乘30-5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下肢膝蓋區及以下有約55乘30-40公分皮下出血、嚴重挫傷；右腳踝區有15乘18公分挫傷；左前臂與右上臂分別有20乘15公分、25乘21公分挫傷及皮下組織間出血）等傷害（見相卷第291頁），互核被告所供述其以棍棒及徒手下手實施傷害被害人之背部、腹部、四肢之傷勢大致相符，因此被告先前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供述情節，顯較為可採，足可堪認被告確有以棍棒及徒手毆打被害人。是被告於審理時翻異前詞，否認有毆打被害人乙節，並無足採。

　 ⒊被告毆打被害人背部及下肢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確有相當因果關係：

   ⑴依本件法醫師之解剖鑑定報告書，死者生前遭到毆打，造成全身肢體多處挫傷，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死者主要致命傷為慢性多處挫傷於軀幹之背部、前胸及四肢嚴重挫傷，造成橫紋肌溶解症，最後因為代謝性衰竭死亡等情，與前述被告所供述之以棍棒及徒手毆打部位互核以觀，應可認被害人遭被告猛力毆打之傷勢對於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在。

   ⑵被告雖辯稱被害人先有發生車禍，是其死亡與車禍有關等語，然車禍所造成橫紋肌溶解症，常見為大片及嚴重的肢體外傷，如車輛輾壓傷，較少見為火燒車導致火傷體面積超過30%、長時間無法復原之併發症，而本件應非車禍所致橫紋肌溶解症致命之結果等情，業據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4月25日法醫理字第11300020740號函復在卷（見本院卷第204頁、第205頁），則被害人縱曾發生車禍，但亦不因此造成被害人橫紋肌溶解症，是本件應可排除被害人係因為車禍所致。從而，辯護人據此辯稱被害人死亡與其傷害行為無關，顯與前述事證不符，要無可採。

   ⑶被告又再辯稱被害人當天早上在廁所跌倒撞擊頭部云云，然依據解剖報告，被害人頭部頂枕區頭皮分別有大片皮下腫塊，但無顱內致命傷（見相卷第294頁及第296頁），因此被害人當日縱有在廁所摔倒而撞擊頭部，然因被害人頭部傷勢並非致命傷，自應可排除被害人係因為在廁所摔傷而致被害人之死亡，因此被告上開所辯亦無可採。

  ⒋準此，辯護人前述主張應不可採，被告前揭毆打被害人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堪認定。

  ㈡被告主觀上具有傷害犯意，客觀上能預見死亡結果之發生：

  ⒈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刑法第278條第2項重傷致人於死罪，亦相同），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即依一般人之知識經驗可得預見其發生死亡之結果為已足，並不以主觀上經人明告被害人之身體狀況為限（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40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案被告因被害人無法籌足房屋租金及生活習慣之差異始開始毆打被害人，迭據被告所自承，已如前述，足認被告毆打被害人之起因為租金糾紛及生活習慣，而被告僅因租金糾紛及生活習慣而毆打被害人，衡情應無致被害人死地之犯意與動機，是依現存客觀情狀判斷，被告主觀上當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被害人發生死亡之結果應非出於被告之本意。然依一般人的知識、經驗法則加以觀察，考量背部、腹部及四肢等處，倘因受外力重擊，極易造成挫傷因而造成身體或健康受有重大傷害且不能治療或難以治療、死亡結果之可能，此乃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所易於體察知悉之事。則被告持棍棒及徒手對被害人猛力攻擊施暴，自然極易因外傷而陷入致命之危險，是就客觀外在情況檢視，被告應得預見其本身所施加暴行行為之作用力，非無導致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之虞，此在一般情狀下會產生相同之結果，為具一般智識之常人所可得知。是被告本身縱未具體預見因果過程全部細節，或對橫絞肌溶解症並不具有專門性之知識，惟因在外部上、抽象上，被告應得以把握結果之發生及現實所發生因果經過之核心部分，且猛力持棍棒或徒手重擊被告害人背部、腹部及四肢有可能會發生死亡之危險，亦難認係一相當異常之事態，本件又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無認識該危險之特別情事存在，客觀上自尚難認被告對於被害人之死亡結果，無預見之可能性。是被告既係智識思慮俱屬正常之成年人，依其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與智識，對此應有認識，斷無諉為不知之理。從而，被告主觀上雖無使被害人死亡之犯意，然其於客觀上已得以預見可能導致對方死亡之結果，且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預見之情事，竟主觀上疏未預見，而基於普通傷害之犯意，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即因前述傷勢，終致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休克死亡之結果。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為事後卸責之詞，不足為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傷害致死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被告多次歐打被害人背部、腹部及四肢之傷害行為，係於密接時間、相同地點，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屬接續犯而包括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其與被害人友情，僅因細故即持棍棒及徒手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上開傷害，被害人因而在傷勢累加下，終生橫紋肌溶解症，併發代謝性衰竭死亡結果，而造成其生命法益不可回復之損害，並致被害人家屬與正值青壯之被害人永別之傷痛，則考量前述各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與傷害被害人之部位與情節，且迄今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及之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扣案棍棒2支（長短各1支）均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見相卷第77頁；本院卷第236頁)，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其餘扣案物無從證明與本案有關，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韋誠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東祐、林暐勛、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鄧弘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